福建省女子监狱
报请重新裁定建议书
〔2026〕闽女监狱重裁字第1号

张秀君，女，1978年11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捕前经商。
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（2018）闽0502刑初115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秀君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。责令张秀君等六被告人及同案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1051.6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扣押在案的银行卡及手机等作案工具，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理。宣判后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1日作出（2018）闽05刑终1692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2017年12月19日起至2028年12月18日止。2019年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。2022年12月23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闽01刑更3930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于2022年12月26日送达。在服刑期间，因发现漏罪于2023年9月19日被解回重审。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8日作出(2024)苏0282刑初1000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秀君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；连同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650000元。继续责令被告人张秀君等二被告人共同向被害人周某退赔人民币11436881.77元，责令被告人张秀君向被害人周某退赔人民币7500000元；继续向被告人张秀君等二被告人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83796.98元，向被告人张秀君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06744.99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在服刑期间，因发现漏罪于2025年7月10日被解回重审。湖北省武汉市汉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5日作出(2025)鄂0103刑初1103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秀君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，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十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650000元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00元。继续追缴被告人张秀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00元，依法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刑期自2017年12月19日起至2036年12月18日止。2026年1月28日重新收监。漏罪系有关机关发现。
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张秀君被裁定减刑后，刑罚执行期间因发现漏罪被数罪并罚，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，因此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三十四条和《福建省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在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总和之内，对该犯予以酌情重新裁定。特报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张秀君卷宗贰册
2.重新裁定建议书伍份
福建省女子监狱
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

福建省女子监狱
报请重新裁定建议书
〔2026〕闽女监重裁字第2号

罪犯林巧妹，女，1986年7月5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无业。
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（2020）闽0524刑初463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林巧妹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；追缴被告人林巧妹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11790元，发还各被害人。刑期自2020年2月9日起至2030年8月7日止。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。2024年2月27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闽01刑更635号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于2024年2月29日送达。因检察机关发现有遗漏罪未提起公诉，于2025年5月8日被解回重审。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0日作出（2025）闽0583刑初552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林巧妹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；原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10000元。责令被告人林巧妹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9590元，返还被害人刘某某。宣判后，被告人林巧妹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8日作出（2025）闽05刑终712号刑事判决，维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（2025）闽0583刑初552号刑事判决第二项；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（2025）闽0583刑初55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林巧妹决定执行刑罚部分的判决；上诉人林巧妹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；原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10000元，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9590元。刑期自2020年2月9日起至2030年11月6日止。2025年9月4日重新收监。漏罪系检察机关提起公诉。
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林巧妹被裁定减刑后，刑罚执行期间因发现漏罪被数罪并罚，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，因此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三十四条和《福建省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在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总和之内，对该犯予以酌情重新裁定。特报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林巧妹卷宗贰册
2.重新裁定建议书伍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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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女子监狱
报请重新裁定建议书
〔2026〕闽女狱重裁字第3号

[bookmark: _GoBack]罪犯黄静，女，1986年3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初中文化，捕前系无业。
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（2017）闽0304刑初46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黄静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，扣押在公安机关的毒资人民币1200元，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，依法处理。刑期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2027年3月13日止。2018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。2023年2月27日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闽01刑更733号刑事裁定，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，于2023年3月2日送达。在服刑期间，因发现漏罪于2023年5月18日被解回重审。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1日作出（2023）闽0322刑初507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黄静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，前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，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。刑期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2032年12月12日止。2023年8月8日重新收监。漏罪系有关机关发现。
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罪犯黄静被裁定减刑后，刑罚执行期间因发现漏罪被数罪并罚，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，因此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三十四条和《福建省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在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总和之内，对该犯予以酌情重新裁定。特报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此致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附件：1.罪犯黄静卷宗贰册
2.重新裁定建议书伍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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